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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議會第 4屆第 6次定期大會民政委員會 

第 7 次審查會會議紀錄 

日期：114 年 12 月 9 日(星期二)下午 1時 31 分 

地點：本會民政委員會會議室 

出席：陳明澤議員、林志誠議員、黃秋媖議員、李雅靜議員、李喬如議

員、鄭光峰議員 

列席：市 政 府－民政局局長閻青智、殯葬管理處處長黃中中、兵役處

處長謝健成、行國暨國際處張處長硯卿、人事處處長

康人方 

      本    會－專門委員吳宜珊 

主席：陳明澤議員 

記錄：李鳳玉 

甲、 討論事項： 

壹、市政府提案 

類別：財經  編號 1  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

案由：請審議 114 年度高雄市總預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，

連同各機關單位預算與附屬單位預算案。 

審查意見：  

一、 民政局歲出預算 

(一)第 45-50 頁：選舉業務-地方民意代表選舉-附帶決議：為符合

現行淨零碳排政策，建請中選會採購非一次性票匭，並建議開

票時全程錄影。 

(二)第 110-111 頁：基層建設-小型工程-第 111 頁依據「高雄市政

府執行基層建設作業要點」1億 8,821 萬 2 千元，附帶決議：

請市府增編 5千萬元撥補民政局基層建設小型工程經費。 

         以上二項李喬如議員保留發言權。 

二、兵役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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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歲入預算第 9 頁至第 14 頁：照案通過。 

(二)歲出預算第 15 頁至第 34 頁：照案通過。 

三、殯葬管理處 

(一)歲入預算第 10 頁至第 21 頁：除第 10 頁罰金罰鍰及怠金-罰

金罰鍰-違反殯葬管理條例行政罰鍰 預算數 100 萬元,刪減 50

萬元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(二)歲出預算第 22 頁至第 36 頁：除第 32 頁殯葬業務-設施企劃

管理-辦理高雄三民區鼎金段殯儀館用地興建暨營運案之履約

管理、財報審查等相關費用(收支並列)，預算數 50 萬元及-高

雄三民鼎金段殯儀館用地興建暨營運案之相關業務經費預算

數 46 萬元，第 33 頁殯葬業務-殯儀服務管理預算數 35 萬 4千

元，第 34-36 頁殯葬業務-多元墓政管理 1億 1,510 萬 8 千元

李雅靜議員保留發言權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四、高雄市殯葬事業管理基金 

第 16 頁至第 33 頁及第 46 頁：除第 17 頁，租金及權利金收

入明細表預算數 561 萬元及第 19-22 頁，管理及總務費用明細

表預算數 4,080 萬 5 千元及第 23 頁，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明

細表-鳳山拷潭示範公墓第二納骨塔新設工程預算數 8,500 萬

元及第一殯儀館火化爐及冷凍庫設備更新工程預算數 1億

5,000 萬元，李雅靜議員保留發言權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五、行政暨國際處 

歲入預算第 8頁至第 11 頁：除第 10 頁，財產孳息-租金收入

-2.舊台北聯絡處辦公室出租收入，預算數 410 萬 9 千元李雅

靜議員保留發言權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六、人事處 

(一)歲入預算第 7頁上級政府補助收入-計畫型補助收入：照案通

過。附帶決議：請人事處與相關單位協調在大東聯合開發案的

基地內增設給高雄市政府員工托嬰、托育的空間。 

(二)歲出預算第 8至 22 頁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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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

(一)歲入預算第 8頁：照案通過 

(二)歲出預算第 9至 14 頁：除第 13 頁，教學行政支出-教育訓練

研習-授課教室租金預算數 190 萬元，李雅靜議員保留發言權

外，其餘照案通過。 

八、統籌支撥科目  

（一）第 2-3 頁公務人員退休及撫卹給付:照案通過。 

（二）第 4頁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:照案通過，李

雅靜議員保留權。 

（三）第 5頁公務人員各項補助:照案通過。 

（四）第 7頁各類員工待遇準備:照案通過。  

貳、議長交議市政府 

案
號 

類
別 

主 辦 單 位 案 由 審 查 意 見 

1 
民
政 

高雄市政府
民政局 

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辦理「那瑪夏區
瑪雅里公墓更新興建納骨牆工程」經費
1,500 萬元，及市府自籌 753 萬 7,191
元，總計經費 2,253 萬 7,191 元整，擬
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 

2 
民
政 

高雄市政府
民政局 

請審議有關內政部補助辦理「那瑪夏區
達卡努瓦里公墓更新興建納骨牆工程」
經費 1,200 萬元，及市府自籌 1,968
萬元，總計經費 3,168 萬元整，擬先行
墊付執行案。 

同意辦理 

3 
民
政 

高雄市政府
民政局 

請審議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辦理「115
年度各項役政業務補助款」經費 5,170
萬 5,000 元，市府自籌款 225 萬元，合
計 5,395 萬 5,000 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
案。 

一、同意辦理 
二、附帶決議：請民政
局先行規劃設計擴充
鳥松忠靈祠 4樓櫃位
案。 

參、明日（12 月 9 日）上午 10:00 續審行政暨國際處。 

乙、散會：下午 5時 18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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